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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檢察長前往內埔、潮州分局 

就 106年農漁會選舉查察業務座談 

期使選舉乾淨公正平和 

一、 本署檢察長林錦村率主任檢察官蔡佩容、顏偉哲於民國106年2月16

日下午，並會同縣警局副局長歐祖民、刑大大隊長蕭瑞豪，先後至

選情較激烈之內埔、潮州分局舉行座談，瞭解轄區分局選舉查察情

形，除感謝警方投入選舉查察工作外，並指示查賄應秉持公正、嚴

密、迅速、正確等四原則，期使本次農漁會選舉乾淨、公正、平和，

以維民主基石。 

二、林檢察長於座談會中指示： 

(一)、農會代表將於本星期日(19日)投票舉行，請分局加強查賄力道及

全力防制暴力介入選舉。 

(二)、接獲具名之賄選情資，24小時內與檢舉人取得聯繫及注意應身分

保密，以展現執法機關之決心與態度，並避免檢舉人身分曝光，

使其勇於檢舉。 

(三)、投票日前以查現金賄選為重點， 一旦查獲賄選向上溯源。 

(四)、選舉投票產生會員代表後，仍應注意理監事選舉等有無賄選行為。 

三、 為廣獲賄選情資，本署亦自106年2月13日起設立「選舉查察聯繫

中心」，指派專人受理檢舉電話之接聽，並設專線電話、傳真機、

專用信箱號碼，受理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之告訴、告發、自首等事

項，呼籲民眾勇於檢舉，如因檢舉人之檢舉而查獲農、漁會法所

定選舉之賄選案件，檢舉獎金最高可達新臺幣200萬元。 

 


